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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晓泉

续志工作是弘扬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编

修史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全面、系统的

总结和记载，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重

要事业。续志工作也是履行劳动保障工作职责的需要。编撰武胜县劳动和社

会保障志是我县县志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高质量完成劳动保障续志工作，

我们责无旁贷。续志这项工作是2005年发起的全国性的一项工作。2005年

3月，县上对这项工作进行了部署，当时要求断限年限N2000年，即从

1986年至U2000年15年的续志，主要是为续写县志提供资料，我们立即进行

了安排。2005年12月，省、市、县将断限年限延至2005年，这样续志时间

为20年，2007年2月份向县史志办交了续写县志文稿，由于本单位完成时

间快、质量高，受到史志办表扬并作为典型。2007年3月16日县委办、县

政府办武委办发[2007144号文件通知，要求部门也要续写部门志，局党组非

常重视，专门落实工作人员和经费，对续志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成立了以我

为组长的续志领导小组，2008年7月18日还以武劳社发[2008]14号文件明

确提出了关于续志工作具体要求，并且多次督促各股室、经办机构要保质保

量，按时完成续志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续写县志和局志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一手抓劳动和社

会保障业务工作，一手抓县志续写和局志编写工作，不仅按时完成了续志工

作，劳动保障各项工作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06年目标考核各项指标居全

市前列，因就业培训工作中出现了违法案件，劳动保障工作受到“一票否

决”，全市排名倒数第一。2006年10月，县委即时调整充实了班子成员，新



班子到任后，从班子队伍建设人手，狠抓职工的思想教育、建章立制，狠抓

各项工作，坚持讲政治、讲大局，和县委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充分发挥部门

职能，积极为县委政府分忧解难，克服各种困难，发挥各种优势，利用各种

资源，2006年一2007年均向省、市争取资金2000万元以上，强有力的支持

了企业、事业单位改革，确保了上万名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权益。同时，不

畏难，敢碰硬，积极参与因改制等遗留问题的处理，为稳定做出了重要贡

献。县委、政府给予劳动保障局维护社会稳定特殊贡献奖、向上争取资金贡

献奖、民生工作奖。全市劳动保障工作考核从2006年的倒数第一变为2007

年的第一名。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被省厅表彰为优质服务窗口。县社保局荣获

市劳动保障局表彰为优质服务窗口、全市社保工作第一名。县医保中心被市

医保中心表彰为先进集体。县就业局被市就业局表彰为工作突出单位。

随着改革的深化，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职能进一步扩大，我们还面临诸

多困难和问题，任务繁重，责任重大，但我们信心十足，决心以效能建设、

思想大解放讨论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改进措施办法，强力推进各项工作，争

取为全县的发展、稳定、和谐做出新的贡献，使劳动保障工作再上新台阶。

在《武胜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志》即将出版之际，我谨代表武胜县劳动和

社会保障局党组、全体职工向支持关心劳动保障工作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

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参与撰写的工作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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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盛世修志，惠及子孙。为着承先启后，革固鼎新，达到“资政、育人、

存史"之目的，根据中共武胜县委办公室、武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武委办发

[2007144号《关于编纂部门志行业志专业志的通知》，我局成立了编志领导小

组，组织专人承担此项工作。从2007年3月开始，通过提出志书篇目，各

经办机构、股室搜集资料、完成初稿，局纂办反复修改，于2008年9月完

成局志初稿送审。

本志以劳动就业、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就业培训、企业工资、劳

动争议仲裁、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劳动保障监察为基本内容。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

学发展观，坚持求实存真、以类记事、横排纵述，按照修志体例，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利用资料，详近略远，系统综

合，如实地反映了1986—2005年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基本

上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为全县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

治文明建设起到应有作用。

编写劳动和社会保障志，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由于时间仓促，错漏之

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和知情人士不吝赐教，以便续志时删改补缀，使之不

断完善，经世备用。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县史志办的具体指导，县档案局、县人事局、

民政局、财政局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致谢!并向在本志编写工作中

付出艰辛劳动的全体工作人员深表敬意!

武胜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志编修领导小组

2008年10月



凡例

一、本志书将劳动就业、就业培训、企业工资、劳动争议仲裁、劳动保

险、社会保险、劳动和社会保障、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统纂一志。

二、本志书资料主要源于劳动人事局、劳动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及有

关部门的文书档案和部分口碑，以真实可信是用。

三、本志书篇目按以类记事，横排纵述，述而不论，把握时代特征，体

现部门特点的原则，分章、节、目记述。

四、本志书除大事记用“编年记述、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表述方法

外，全书均系以志为主、统计数据结合的形式构成框架。行文用语体文、记

述体，通俗简明，文中数字及统计数据用阿拉伯数码，目次用中文。凡属人

物称谓，一律直书其名，不冠褒贬之词，引用资料，一律其旧。

五、本志书断限为1986—2005年。本着首事必录，大事必述，要事不

漏、琐事不记、详近略远和“生不立传”的原则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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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武胜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是县人民政府综合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

职能部门，随着机构改革和形势任务的变化，职能亦多次调整，本志书记述

1986—2005年劳动就业、企业工资、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工作实

况。

1986—1990年3月，全县劳动管理工作由县劳动人事局负责o 1990年

3月26日武胜县人民政府以武胜府发[1990142号文件通知，撤销武胜县劳动

人事局，组建武胜县劳动局，主要职能是：贯彻执行劳动政策、法规，负责

全县企业工资、用工计划、就业培训、就业安置、劳务输出、劳动和安全监

察、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综合管理全县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等。

1997年5月26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以武胜府办发[1997168号文件通

知：保留武胜县劳动局(挂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牌子)，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省、地有关劳动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2、研究制订

全县劳动工作的总体规划。根据国家、省、地劳动事业发展及本县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的规则和计划，研究全县劳动工作的政策和劳动制度综合配套改

革方案，制订全县劳动工作宏观调整政策措施，并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检

查o 3、统筹管理全县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和劳动就业工作，制订劳动就业

制度改革方案和有关措施，并组织实施。建立劳动就业服务体系，规划、指

导和管理劳动力市场，指导劳动就业服务事业和区域性劳动力流动。指导各

类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招工管理。负责县内公民境外就业和境外人员

在本县就业的管理，并按照有关政策实施监督检查。综合管理涉外企业劳动

工作。4、负责劳动关系的协调和劳动监察工作。指导各类企业的劳动管

理，综合管理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工作，并负责劳动合同签证。制定企业富

余职工安置政策措施。贯彻有关企业职工奖惩法规，会同有关部门管理企业

职工劳动模范评定工作o 5、综合管理全县劳动争议处理工作。按照有关政

策制订劳动争议处理的具体规定及办法并监督执行。组织指导全县劳动争议

仲裁、劳动信访工作。参与处理重大劳动争议案件o 6、对全县企业职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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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及其它劳动报酬进行宏观管理，负责企业工资及其他劳动报酬制度和管理

体制总体改革方案的组织实施。协调各类人员工资及其他劳动报酬分配关

系。制定企业工资总额及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管理办法，指导企业内部分

配。建立企业职工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并组织实施o 7、综合管理全县职业分

析和分类、职业技能标准、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职业技能竞赛等

职业技能开发工作。在国家教育工作方针政策指导下，组织各类技校招生工

作、管理社会失业人员、企业富余人员培训机构，指导全县职工和学徒培训

工作。综合管理全县工人技术等级考核工作o 8、综合管理全县城镇社会保

险工作和社会保险事业机构。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职工福利制度的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城镇

社会保险基金统筹工作。组织推动全县城镇社会保险服务体系建设。9、综

合管理全县职业安全卫生、矿山安全卫生、锅炉压力容器安全和全县安全生

产工作。贯彻有关规章、政策和技术标准。行使国家安全监督职权o 10、管

理劳动统计和信息工作、搜集、整理、储存劳动工作信息、定期发布劳动统

计信息和预测报告o 1 1、组织推动有关劳动领域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推广

应用和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本县劳动系统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o

12、管理局属事业单位、企业单位，指导相关学会、协会等社会团体的工

作o 13、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o

2002年3月13 Et武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武胜府办发[2002151号《关于

印发武胜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

知》，组建武胜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主要职能是：1、贯彻执行国家劳动和

社会保险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总体

方案；编制全县劳动和社会保险事业发展规则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o

2、拟定劳动和社会保险地方规范性文件、基本标准并组织实施和监察检

查；制定劳动和社会保险政策服务咨询机构的管理规则并实施管理。3、依

法行使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险的监督检查权，制定全县劳动和社会保险的监督

检查方法，监督全县劳动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4、拟定促进城

乡就业的政策和措施；规划劳动力市场发展，组织建立、健全就业服务体

系，拟定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的规划、政

策，组织实施再就业工程；制定职业介绍机构的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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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管理和全县公民境外就业及境外人员在本县就业的管理，综合管

理劳务输出，按照有关政策实施监督检查；综合管理涉外企业劳动工作。

5、组织实施全县职业分类、职业技能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实施办法，建

立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制定职业技能鉴定政策，制定技工学校就业训练中心

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培训机构的发展规划和管理方法，制定企业在职职工

技能培训和失业人员、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规划及政策；制定职业技能

人才培养、表彰、奖励和职工技能竞赛的规划、政策和措施；制定劳动预备

制度的实施方法；指导技工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师资队伍建设o 6、拟定

调整劳动关系地方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组织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制度的

实施；拟定劳动争议处理和劳动争议仲裁办法并组织实施；制定全县企业职

工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制和女工、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政策；负责政策性

安置和调配工作o 7、拟定全县企业职工工资宏观政策、企业工资指导线的

有关政策、行业工资收入调节政策和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分配政策；拟定完

善企业职工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政策并监督实施o 8、拟定全县养老、失

业、医疗、工伤、生育社会保险的政策基本标准，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组织实施机关、事业、企业单位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政策和补充保

险承办机构资格认定标准，审查认定有关机构承办补充养老保险业务的资

格。9、制定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缴、支付、管理运营的政策；对社会保险

基金预决算提出审核意见；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实施行政监督；制定全县社

会保险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10、承担全县劳动和社会保险的统计

汇总和信息工作，组织建设全县劳动和社会保险信息网络，定期发布劳动和

社会保险事业统计公报、信息资料和发展预测报告。1 1、组织推动有关劳动

和社会保障领域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推广应用和宣传教育工作。12、指导

劳动和社会保障系统的精神文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指导相关学会、协会

等社会团体的工作。13、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o

1986年劳动制度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是扩大企业自主

权，增强企业活力的需要，是广大劳动者的愿望和要求。7月12日国务院国

发[1986177号文颁布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

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

业保险暂行规定》，这四个暂行规定是劳动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全县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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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改革，县委、县政府领导很重视，7月8日至12日地区县市长会议后，

由县长张绍忠同志及时向县委、政府、人大、政协领导同志作了传达汇报，

并于8月20 EI召开了有各区区长、各部委局办和企业单位负责同志及人事

股长参加的劳动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原原本本地学习了中发[198619号和国

务院国发[1986177号文发布四个暂行规定，传达了省劳动制度改革会议精

神，并对本县如何搞好劳动制度改革作了部署。会后，县委、县政府领导经

常了解、过问四个暂行规定的宣传贯彻情况。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要求，要统筹安排，开辟多种渠道，努力做好新成长劳动力的就业工作。

“七五"期间，坚持“三结合"就业方针，帮助指导城镇待业人员3102人

就业，就业培iJll2104人，为技工学校组织生源679人，择优录取新生169

名，落实技工学校毕业生79名的就业派遣工作，工人流动调配，调入县内

186人，调往县P1"217人，县内余缺调剂317人o“八五"期间，努力开拓城

乡就业门路，增加劳动岗位，充分发挥城镇集体经济和其他各种经济成分在

安排就业方面的作用，帮助指导城镇待业人员4298人就业，就业培]J114795

人，为技工学校组织生源1796人，择优录取新生646人，落实技工学校毕

业生210名的就业派遣工作，工人流动调配调入县内123人，调往县外127

人，县内余缺调剂373人。“九五"期间，实行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劳动者

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帮助指导城镇新增劳动力

和下岗失业人员12436人就业，就业培训8502人。遵照2000年10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15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规定：扩大就业是促进经济发

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也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内容，要继续保持

经济较快增长，进一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发展集体企业和个体私营

企业，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建立阶段性就业制度，发展弹性就业形式o

2001—2005年，帮助指导城镇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26027人就业，

就业培训12126人o 2005年就业安置5148人，就业培]J112415人；1986年

就业安置548人，就业培训124人，2005年同1986年相比，就业再就业人

数增长9．4倍，就业培训人数增长19．5倍o

1987年3月30日成立武胜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人事局、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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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经委、农贸办、计委、公安局、妇联和团委等部门的负责人9人组

成，劳动人事局副局长陈昌武任仲裁委员会主席，县总工会主席雷胜富任副

主席。199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施行，《劳动法》对劳动

争议处理的基本原则和程序作了明确规定，以基本法的形式明确了劳动争议

仲裁的法律地位。至2005年，武胜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处理劳动争

议案件270件。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私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

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遵照国务院企业工资

改革研究小组，劳动人事部劳人部[1986197号《关于1986年适当解决国营

企业工资问题的通知》，企业以1986年9月末职工人数按人平1．80元的增资

指标增加工资总额，从1986年10月1日起执行并列人成本。武胜县企业人

平1．80元和厂长(经理)1983—1986年3％奖励晋级指标合并使用，共有

46户企业的2850个全民和205个全民混岗集体职工参与了此次调整工资，

升级分别为职工总数的56．1％和26．9％，月增资额分别为15152元和1022

元。1987年5月28日依据南地工改[1987126号文件通知，国有中型企业和

小型企业的工资标准合并使用，从1987年6月1日起，本县46户企业的

5032个全民和858个全民混岗集体职工改按调整后的新工资标准执行，月增

资分别为6874．50元和967元，调标增加的工资额，从企业奖励基金中列

支。1990年5月7日川府发[1990186号文批转省劳动厅、计经委、财政厅、

税务局《关于我省1989年国营企业工资工作和离退休人员待遇问题的实施

意见》，首先按JiI府发[199019号文件规定，对1985年以来企业职工升级和

标准工资的变动进行认真清理，再按国发[1989183号文增加标准工资。南地

劳资【1990】19号《对贯彻执行省政府川府发[199019号文件实施方案的批

复，核定武胜县国营企业标准工资在1985年套标前人月均48．89元的基础

上，人月均增31132．80元，1989年9月末属于清标范围的职工为6201人，

月标准工资总额为506560元。据此，武胜县48户企业的6050名职工清理

认定了标准工资。在此基础上为6656名职工按照国发[1989183号文件规定

增加了一级标准工资，月增资84260元，此次增资从1989年10月起执行。

1991年7月31日武劳资[1991158号《转发(关于调整职工标准工资的通

知)的通知》要求，按照劳薪字[1991132号、川劳资[1991141号、南地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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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9号文件精神，武胜县企业职工的起点工资由35元、36元调至41

元、42元，人平增资6元，从1991年5月1日起执行。1994年5月23日

川府发[1994177号《批转省劳动厅、省财政厅、省经委关于深化企业工资制

度改革适当解决企业工资问题实施意见的通知》规定，从1994年1月起，

武胜县审核下达．了全县企业人月均50元的增资额度，由企业自主调整了职

工的工资标准。1998年3月5日武劳资[1998]1号《转发关于印发(四川省

企业职工参考工资标准表的通知)的通知》，从1998年1月起将《四川省企

业职工参考工资标准表》5个标准中的第3个标准作为武胜县企业职工的参

考工资标准。套人新工资标准的办法：所有企业职工在现行工资标准基础

上，就近向上靠一级；对首次取得技术等级证书人员，在普靠一级的基础

上，可一次性再向上靠一级，然后就近就高套入新的《四川省企业职工参考

工资标准表》。1999年11月10日，武劳资[1999]5号《关于转发(广安市劳

动局、广安市财政局关于切实做好提高三条社会保障线水平后企业工资工作

的通知)的通知》，武胜县这次企业职工增资，在不超过本县上年度社会平

均工资(4599元)的水平内，区别不同情况，分档核定企业增资额度，即在

人均月增资50一96元内逐户核定增资额度。企业内职工个人增资最低不

得低于该企业人均增资额度的80％，此次企业职工增加工资的起始时间，

由企业根据情况自行确定，但不得超前于1999年7月1 Et o 1999年全县有

47户企业4465名职工按此办法进行了调资升级o 1992年8月10日南地劳

资【1992123号《关于建立职工考核增资制度的通知》，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

效益挂钩的国营企业1991年年末在岗的固定工、劳动合同制工人为增资对

象，增资指标按企业效益好坏分档核定，上年提取新增效益工资年人平120

元及其以上的企业，可按25％的职工每人升一大级工资所需的额度控制；人

平100元的按20％职工升一大级的额度控制；人平75元的按15％职工升一

大级的额度控制；人平50元的按10％职工升一大级的额度控制；人平25元

的按5％职工升一大级额度控制。增资的时间和办法由企业自主确定，增资

额度由劳动局审批。使工资调整走上了国家宏观调控，企业自主分配的轨

道。此次有国有企业13户2055名职工增资，人平月增资6．72元；集体企业

7户904人增资，人平月增4．55元。1993年12月28日，广地劳资[1993]10

号《关于企业考核增资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全县共有5806名企业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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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人月均8．14元增加了工资，从1994年7月起执行o 1995年11月29日武

劳资[199518号《关于1995年企业职工考核增资有关问题的通知》，从1995

年7月起，全县67户企业9552名职工人平月增资28．3元。1997年3月20

日，武劳资[199713号《关于1995、1996年度企业考核增资有关问题的通

知》，1995—1996年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差，工资总额结存的多少等条件确定

职工升级面，当年不亏损或完成当年减亏任务的企业，可按35％一45％的

面增资，经营性亏损企业原则上不增资。今后每两年按此办法进行一次考核

增资。据此，全县67户企业将1995—1996年考核增资额度合并使用，从

1997年1月起，9533名职工人平月增资15．6元。根据川劳资【1995162号

《四川省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行意见》，1996年，武胜县委办公室以武

委办[19961 16号文印发《武胜县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行办法》的通知，

至2000年有光明实业总公司、天然气公司、印刷厂3户企业试点o 2003—

2005年参与试点的只有光明实业总公司1户企业o

1986年10月23日经县政府办公室武胜府办【1986150号文通知，建立

《武胜县职工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处》(为副区级)，开展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业

务工作，1986年参统单位离退休职工1501人，100％发放离退休养老金。

1987年12月，按照县政府武胜府发[1987]130号《关于国营企业退休费用统

筹若干具体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过渡到社会养老保

险。从1988年1月1日起对全县57个国营企事业单位实行了退休费用社会

统筹，有在职职工6176人，离退休职工1483人；在职职工月均工资总额

681762元，月离退休费用104636．11元，全县月计提统筹金额为122306．15

元。根据南署发[19881261号文件精神，从1988年lO月1日起，离退休费

用过渡到以地区为单位统筹o 2001年实征养老金1343．58万元，占年计划

800万元的167．95％，o为全县3 137名离退休人员按地足额发放养老金1400

万元，发放率100％；为回县安置的1000名西藏、森工异地安置退休职工设

立41个退休费发放点，并按时足额发放退休费。至2005年参统企业单位离

退休人员6632名(含代管森工)，全年应发离退休费3629万元，实发3629

万元，占100％o从2003年起，为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

放，中、省每年都将划拨一定的养老保险转移资金，2003年争取转移金

1483万元、2004年争取1170万元、2005年争取2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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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3月县编委以武机编发[199518号文通知，成立武胜县机关事业

单位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处，为县人事局下属副科级单位，主要经办全县机关

事业单位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业务。2001年lO月划入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2003年5月22日武胜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增挂武胜县机关事业

单位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处牌子的通知》(武机编发[2003]10号)，同意在县职

工社会保险局增挂“武胜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处"的牌子，与

县职工社会保险局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员"。核定的县机关事业单位职

工社会养老保险处4名事业编制一并划转到县职工社会保险局o 2003年征收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金1153万元，为机关事业单位3083名离退休人员发

放养老金3361．6万元，社会化发放率达100％。2005年征集企业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金3600万元，为机关事业单位3610名离退休人员按时足额发放养老

金4190万元。．

1986年全县国营企业实行职工待业保险，国营企业按照全部职工标准工

资总额的1％纳待业保险基金。依照广安地区行政公署广署发[1994]205号

《关于印发广安地区贯彻(四川省企业职工失业保险规定)实施办法的通

知》，1994年征集失业保险金16．04万元，2005年参加失业保险14718人，

征集失业基金296万元o

1994年10月15日武胜县人民政府武胜府办[1994]185号《关于印发

(武胜县企业职工生育社会保险试点办法)的通知》，1996年开展女职工生

育保险企业67户，职-I-_8903人，应征集基金23．9534万元，实征收24．6064

万元，占计划数的102％，应享受生育金136人12．985万元，实支付生育保

险基金136人12．985万元，占100％。2005年生育保险参统人数2158人，

为年度目标任务2053人的105．1％，，征收生育保险基金17．82万元，为年度

目标任务16万元的1 1 1．4％，应支付生育保险金6人2．7万元，实支6人2．7

万元，占100％。

1997年10月28日遵照广安地区行政署广署发[1997]121号《印发(广

安地区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通知》和广地劳险[199712号《关于

贯彻(广安地区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实施细则》，1998年工伤保

险参统63个单位，在职职工10502人，应征工伤基金12．27万元，实收7．36

万元，2005年参加工伤保险4661人，征集工伤基金26．92万元，办理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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